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的审议情况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6日和2025年4月1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浙江金蚕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四家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浙江银茂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及茧丝绸供应链企业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循环滚动使用，任一期间内的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有效期自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 3月 28日和 2025年 4月 1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2025年 5月 9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秀洲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

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3010120250020852-1），约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嘉欣

金三塔丝绸服饰有限公司在农业银行借款提供人民币2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秀洲支行

债务人：浙江嘉欣金三塔丝绸服饰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担保本金数额：人民币2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

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计为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

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4,95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49%，

其中对合并报表外单位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46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的1.74%；不存在逾期担保累计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404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25一025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193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9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将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

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周四）15:00-16: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

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

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1379 证券简称：腾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6

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
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

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周四）15:00-16: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

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

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3日（星期五）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5月 16日（星期五）至 05月 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yzgf@yonz.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

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

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3日（星期五） 13:00-14:00举行2024年

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3日（星期五）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汪献利先生

独立董事：徐志翰先生、王京海先生、丛扬女士

财务总监：佟晓丹女士

董事会秘书：毕丽娜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3日（星期五）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5月 16日（星期五）至 05月 22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yzgf@yonz.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9-82998258
邮箱：yzgf@yonz.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381 证券简称：永臻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2025-025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

培训证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召开了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提案》，

选举杨敬宇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杨敬宇女士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杨敬宇女士已书面承诺参

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5年1月3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杨敬宇女士的通知，杨敬宇女士已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企业培训中心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证书编号：2505138841）。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中邮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增加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泰信财富”）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25年5月13日起，泰信财富开始代理销售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基金代码：022222）。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taixincf.com

www.postfund.com.cn

客服热线

400-004-8821

400-880-1618
010-5851161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

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于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更新的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以及相关业务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

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普宁市科技工业园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生产基

地二期综合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11

4,373,369,230

31.54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赖志坚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赖小平先生因身体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92,807,248

比例（%）

98.1578

反对

票数

72,562,646

比例（%）

1.6591

弃权

票数

7,999,336

比例（%）

0.183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92,417,505

比例（%）

98.1489

反对

票数

72,401,846

比例（%）

1.6555

弃权

票数

8,549,879

比例（%）

0.195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93,337,841

比例（%）

98.1700

反对

票数

71,529,844

比例（%）

1.6355

弃权

票数

8,501,545

比例（%）

0.1945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86,816,440

比例（%）

98.0209

反对

票数

79,089,692

比例（%）

1.8084

弃权

票数

7,463,098

比例（%）

0.1707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89,940,494

比例（%）

98.0923

反对

票数

73,990,904

比例（%）

1.6918

弃权

票数

9,437,832

比例（%）

0.2159

6、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86,863,213

比例（%）

98.0219

反对

票数

77,875,116

比例（%）

1.7806

弃权

票数

8,630,901

比例（%）

0.197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7,916,088

比例（%）

79.6240

反对

票数

73,176,186

比例（%）

8.4699

弃权

票数

102,863,168

比例（%）

11.9061

8、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97,457,371

比例（%）

98.2642

反对

票数

65,530,675

比例（%）

1.4984

弃权

票数

10,381,184

比例（%）

0.2374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94,863,856

比例（%）

98.2049

反对

票数

67,789,913

比例（%）

1.5500

弃权

票数

10,715,461

比例（%）

0.245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
资产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
授权办理具体事宜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83,393,460

783,003,717

783,924,053

777,402,652

780,526,706

777,449,425

687,916,088

788,043,583

785,450,068

比例（%）

90.6752

90.6301

90.7366

89.9817

90.3433

89.9872

79.6240

91.2134

90.9132

反对

票数

72,562,646

72,401,846

71,529,844

79,089,692

73,990,904

77,875,116

73,176,186

65,530,675

67,789,913

比例（%）

8.3988

8.3802

8.2793

9.1543

8.5642

9.0137

8.4699

7.5849

7.8464

弃权

票数

7,999,336

8,549,879

8,501,545

7,463,098

9,437,832

8,630,901

102,863,168

10,381,184

10,715,461

比例（%）

0.9260

0.9897

0.9841

0.8640

1.0925

0.9991

11.9061

1.2017

1.24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赞成票通过；

2、议案 7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东神农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

决。

3、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冬梅、何凌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518 证券简称：康美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2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周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 9:15一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9:

15-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9:15

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
栋11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

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伟民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1人，代表股东1名，代表

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69,830,31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68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76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415,440,76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9969%。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762名，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485,271,
08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8.6858%。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76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26,987,06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039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79,252,3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7597%；反对3,
496,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7205%；弃权2,52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2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5198%。

2、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79,329,9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7757%；反对3,
382,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6971%；弃权2,55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5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5272%。

3、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479,335,1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7768%；反对3,
381,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6968%；弃权2,55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5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5264%。

4、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479,194,4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7478%；反对3,
495,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7203%；弃权2,58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5319%。

5、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479,289,1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7673%；反对3,
368,4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6941%；弃权2,613,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6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5386%。

6、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479,112,7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7310%；反对3,
415,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7039%；弃权2,742,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5652%。

7、通过《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479,147,7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7382%；反对3,
434,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7077%；弃权2,689,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6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5542%。

8、通过《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479,209,6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98.7509%；反对3,
374,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0.6954%；弃权2,686,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68,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的

0.553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25-04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1,336,500
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1,191,000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145,
5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336,5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16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股

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 1月 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3年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3、2023年 1月 17日至 2023年 1月 30日，公司内部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

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

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3年1月31日，公司监事会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3-010）。

4、2023年 2月 7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5、2023年2月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3-012）。根据该自查报告，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

人和激励对象利用公司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

的情形。

6、2023年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议以2023年2月13日为

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以8.3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9名激励对象授予397万股限制性股

票。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

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3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4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将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来源由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调整为公

司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及/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的A股普通股股票。

9、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10、2024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11、2025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可归属情况：

激励对象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陈晓娟

孙培翔

张万征

鲍春飞

王书堂

胡志坤

徐学来

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人员

合计

激励对象职务

董事

董事

董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激励对象人数

1

1

1

1

1

1

1

7

12

19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100

50

25

40

28

20

15

278

119

397

可归属数量
（万股）

30

15

7.5

12

8.4

6

4.5

83.4

35.7

119.1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的比例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可归属情况：

激励对象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刘俊鹏

胡学海

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人员

合计

激励对象职务

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激励对象人数

1

1

2

23

25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4

4

8

40.5

48.5

可归属数量
（万股）

1.2

1.2

2.4

12.15

14.55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的比例

30%

30%

30%

30%

30%

备注：上表已扣除在本次归属前已离职员工的获授股票数量。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的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44人（首次授予部分19人，预留授予部分25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限售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16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336,500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相关限售规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

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公司股票还需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

4、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激励

对象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该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

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154,133,547

本次变动

1,336,500

变动后

155,470,047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54,133,547股增加至155,470,047股，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本次归属未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归属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股东名称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

刘国永

聂树刚

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赵砚青

合计

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52,416,000

8,433,412

6,521,480

5,276,960

4,849,000

77,496,852

持股比例（%）

34.01

5.47

4.23

3.42

3.15

50.28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52,416,000

8,433,412

6,521,480

5,276,960

4,849,000

77,496,852

持股比例（%）

33.71

5.42

4.19

3.39

3.12

49.85

备注：上表中合计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归属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由 50.28%被动稀释至 49.85%，触及 5%的整数倍，但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不会导致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山东新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2025年5月7日出具了《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鲁新会验字（2025）第002号），审验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

予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并办理登记所增加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截至2025年5月6日

止，公司已收到44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10,531,620.00元，其中增加股

本人民币1,336,5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9,195,120.00元。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155,470,047.00元，股本为155,470,047股。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

六、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5年 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1,119,190.23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07元/股；以归属后总股本 155,470,047股为基数计

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

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336,50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87%。对

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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